	２００４年森林防火工作情况和２００５年森林防火工作安排意见

	  ——国家林业局周生贤局长在全国重点省区森林防火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摘要


	    新年刚过,回良玉副总理便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赴云南调查研究,检查农村工作。连日来,回副总理一行先后深入丽江、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区的农村、田间地头、家庭院落,深入天然林保护工程现场和林业生产一线,检查森林防火的情况,慰问一线森林公安干警及武警森林官兵和基层防火人员。今天,在这里专门召开全国重点省区森林防火工作座谈会,回副总理还将作重要讲话。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使我们深受鼓舞、深受教育、深受启发。我们林业系统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把整个林业工作特别是森林防火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下面,我就去年全国森林防火工作情况和今年森林防火工作安排意见作一简要汇报。 

    一、2004年森林防火工作情况 

    据统计,2004年我国发生森林火灾次数比2003年增加28.1%,受害森林面积同比减少68.3%。在全球气候异常,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森林大火的情况下,我国发生森林火灾次数虽然有所增加,但做到了有效控制火灾蔓延,受害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最大限度减少了火灾损失,表明我国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正在不断提高。 

    2004年的森林防火工作,始终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和重视下开展的。2月15日,温家宝总理作出了“春季是火灾多发季节,要特别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批示。3月18日和11月10日,回副总理分别在全国性的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各地切实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并多次就森林防扑火工作作出重要批示。4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对森林防火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国家林业局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和《通知》要求,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的原则,对各地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提出具体要求。在重点防火期,先后派出30多个工作组,分赴重点地区检查各项防扑火措施的落实情况。 

    总结去年的森林防火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进一步完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行政领导负责制的内涵和核心。各省(区、市)对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细化,进一步完善了运行机制,保证了森林防火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森林消防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进一步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军警民联防机制。武警森林部队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不断提高官兵的防火技能和业务素质。全国森林消防队伍建设逐渐步入建制化、规范化发展阶段。 

    (三)森林防火基础设施装备进一步改善。2004年,中央共投入3亿元国债专项资金,启动了46个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工程,极大地改善了项目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装备状况。同时,边境防火隔离带、航空护林、物资储备建设投入都有大幅度增加,航护地面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投入机制进一步改善。地方各级政府按照行政领导负责制的“五条标准”要求,将基建经费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四)扑火救灾应急机制进一步规范。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修订完善了《国家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事故预案》。指导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进一步修订完善防扑火工作预案。同时,为进一步促进森林防火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组织制定了《扑救森林火灾前线指挥部工作规范(试行)》。 

    (五)森林防火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森林防火工作逐渐从单纯防火向现代林火管理发展,科学技术被不断应用在森林防火的各个环节。全国森林火险预测预报体系建设逐步开展。全国范围内各种先进的扑火装备日趋机械化,防护装备日益人性化,航空吊桶灭火技术日趋成熟。 

    过去的一年,森林防火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识不到位。有的地方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重发展、轻保护,重扑救、轻预防,重春防、轻秋防;有的地方畏难厌战,思想麻痹松懈,对特殊形势下的森林防火工作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二是进展不平衡。部分地区行政领导负责制落实不好,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火源管理措施落实不好,仍存在漏洞和死角。三是研究不深入。个别地方对新形势下森林防火工作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缺乏有针对性、超前性的应对措施。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2005年森林防火工作安排意见 

    今年的森林防火工作,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好《通知》要求和这次会议精神,遵照回副总理指示,提高认识,周密部署,落实措施,确保工作扎实有效。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火意识。要继续坚持“群防群治”原则,一要扩大宣传教育的广度。二要强化宣传教育的深度。三要突出宣传教育的重点。四要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 

    (二)加强火源管理,减少火灾隐患。一要依法管理野外用火,规范用火行为。严格执行生产用火审批制度,严防失火。二要认真总结基层多年来探索出来的好经验,依法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规定,规范和引导群众参与森林防火工作。三要在重点时段,对重点地段、重点林区进行重点防范,严看死守,确保万无一失。四要依法严肃查处火案。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扑救能力。要本着“专群结合,以专为主”的原则,切实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一是因地制宜,积极组建地方各类森林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充分发挥解放军、武警、预备役部队、公安民警、城镇消防和企事业单位消防队在扑火中的作用。二是继续关心、支持武警森林部队建设,努力促进部队的专业化、正规化建设。三是森林航空消防部门要加强航空护林基础设施、装备建设。四是在森林火灾扑救中,要周密组织,科学指挥,以人为本,努力提高扑火作战的科学性、有效性、灵活性和安全性。 

    (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防控能力。一要加强森林火灾预警监测、林火阻隔、应急通信、扑救指挥系统和防扑火装备等硬件的建设,切实提高保障能力。二要在林区村屯、居民点周围开设防火安全带,避免火烧连营,切实保证林区群众安全。在林区建设的各类工程、设施的同时开设必要的防火隔离带,设置森林防火宣传标识等配套设施。三要及时补充更新各类扑火装备和物资。四要进一步加大重点火险区的综合治理力度。 

    (五)加强科研创新,提高森林防火科技水平。一要充分利用红外探火、卫星遥感探火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加强地面巡护、瞭望台监测、航空巡护、卫星监测、信息传输数字化、组织指挥自动化等方面的研究和建设。二要加强扑火新技术研究,把理论研究与扑火实践紧密结合,努力提高林火综合扑救能力。三要加大扑火新装备的研究开发力度,提高装备的科技含量,增加航空直接灭火的比重。四要全面贯彻全国林业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科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同时,要依托现有的林业科研基地,加强森林防火科研基地建设。 

    (六)加强措施落实,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一是从扑火实际出发,及时修订完善各级扑火预案。二是综合运用卫星遥感、飞机巡护、瞭望台哨、地面巡逻等手段,对林区火情进行全方位和立体式的监测,不遗漏任何一个火点。三是防火期内,各类森林消防专业、半专业队要集中待命;武警森林部队要加强战备,确保85%的兵力布防到一线;森林航空消防部门要周密安排,确保开航顺利。四是落实森林防火分级培训制度,加大对各级指挥员和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力度,贯彻《扑火前指规范》,实施科学指挥、高效指挥。五是各级防火办要坚持24小时值班和主要领导带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顺畅高效。要严格按照森林火灾归口报告制度的有关规定,及时准确上报火情,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迟报。

	


